
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拟将4.35亿元采矿权投资全资子公司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

公司治理准则》和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

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

立场，并经认真研究，现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拟将

4.35采矿权投资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将4.35亿元采矿权投资于雷鸣矿业，由其从事矿山生产经营管理，

有利于更好地经营和管理矿山，符合公司转型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

益。矿山项目建设完成并全部达产后（按达产年1,200万吨开采上限计算），预

计可实现年收入约3.08亿元，净利润总额约1.03亿元，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。 

2、雷鸣矿业从事矿山生产经营管理，有利于进一步延伸爆破业务链条，降

低公司对民爆主业的依赖，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，从而改善公司整体盈利结构，

分散经营风险，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。 

3、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我们同意将

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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